
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KSZJSQ[2024]088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

一、招标条件

本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

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宿迁正源自来水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

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来龙配水厂出厂向北沿科技路、龙风街(科技路-S268省道)、S268省道(龙风街-

规划北化路)、规划北化路(S268省道-规划侍邵线)敷设供水管网，管网管径为

DN300~DN800，采用球墨铸铁管，过障碍采用钢管，总长约11km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

5.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5.2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要求：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者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乙

级及以 上资质。

5.3 拟选派总监理工程师要求

5.3.1 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5.3.2 投标人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投标单位人员，且在投标时提供投标截止时间

前 6 个 月内本单位为其办理的任意一个月社会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缴纳证明资料。

5.3.2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5.3.3 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5.3.4 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在其他企业担任了法定代表人。

5.3.5 总监理工程师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

已超过 5 年的。

5.4 监理机构其他人员配备要求

5.4.1 拟派专业监理工程师的要求：不少于1人；

5.4.2 拟派监理员的要求：不少于 2 人；

5.5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6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5.6.1 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5.6.2 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5.6.3 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互控股、

参股的；

5.6.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6.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5.6.6 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 暂停期内；

5.6.7 投标人近 3 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

自记录之 日起未超过 5 年的。

5.7 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有关规定详见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以及投标企业或项目负责人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

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被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列为失信行为记录并在公示期

内的，招标人不接受其投标。

5.8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31 09:00到2024-09-06 18:00

获取方式：现场或者微信领取，300元/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9-09 15:30

递交方式：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9-09 15:30

开标地点：宿迁市宿豫区江山一品17栋23层2311

七、其他

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招标公告

标段编号：KSZJSQ[2024]088号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已由宿豫数发【2024】

5号文，项目业主为宿迁正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宿迁正源自来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建设地点：宿迁市宿豫区；

2.2 项目建设规模：来龙配水厂出厂向北沿科技路、龙风街(科技路-S268省道)、S268

省道(龙风街-规划北化路)、规划北化路(S268省道-规划侍邵线)敷设供水管网，管网管径为

DN300~DN800，采用球墨铸铁管，过障碍采用钢管，总长约11km。



2.3 招标范围：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侍岭专线)建设工程施工期以及缺陷责任服务期

和质保期各阶段监理服务及相关协调工作。

2.4 工程项目施工预计开工日期和建设周期：施工预计开工日期 2024 年 09 月，以实

际进场施工之日开始计算。

2.5 监理服务期限：本项目施工期及缺陷责任期（其中缺陷责任服务期为 24 个月）。

2.6 质量标准：合格

2.7 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概算：约31485248.39元

2.8 监理服务费用的支付时间、方式：按工程进度付款，施工完成合同总工程量的50%

时付至监理费的30%，全部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付至监理费的7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审计结

算结束后付至最终监理费的 90%，余款待缺陷责任期满后付清。

2.9 本次招标工程共分 1 个标段，标段划分及招标内容如下：城北水厂配套管线(来龙

侍岭专线)建设工程施工期和缺陷责任服务期全过程监理服务及相关协调工作。

3.资格审查方法

本工程招标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法：合格制。

4.评标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其中监理大纲是否采用远程评标： □是 ☑否

5.投标人资格要求

5.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5.2申请人资质类别和等级要求：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者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监理乙

级及以 上资质。

5.3 拟选派总监理工程师要求

5.3.1 资格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级注册监理工程师。

5.3.2 投标人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投标单位人员，且在投标时提供投标截止时间

前 6 个 月内本单位为其办理的任意一个月社会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缴纳证明资料。

5.3.2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5.3.3 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5.3.4 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在其他企业担任了法定代表人。

5.3.5 总监理工程师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

已超过 5 年的。

5.4 监理机构其他人员配备要求

5.4.1 拟派专业监理工程师的要求：不少于1人；

5.4.2 拟派监理员的要求：不少于 2 人；

5.5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6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5.6.1 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5.6.2 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5.6.3 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互控股、

参股的；



5.6.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6.5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5.6.6 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 暂停期内；

5.6.7 投标人近 3 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

自记录之 日起未超过 5 年的。

5.7 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有关规定详见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以及投标企业或项目负责人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以他人名义投标、骗取中标、

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被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列为失信行为记录并在公示期

内的，招标人不接受其投标。

5.8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招标文件等资料的获取

6.1凡有意向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年08月31 日09:00至2024年09月06日18:00（节假日

正常报名）前至宿豫区江山一品17幢23层获取, 联系人：蔡晨，18251516028（微信同

号）。

6.2获取方式：现场或者微信领取，300元/份,售后不退。

6.3报名需携带的证件及材料（加盖单位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否则不接受报

名。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4年09月09日15:30。

7.2开标地点：宿迁市宿豫区江山一品17栋23层2311。

7.3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宿迁正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昆山市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宿豫区金沙江路四号桥南侧恒开滨河城东门面 地 址：宿迁市宿豫区江山一品

17栋23层2311

联系人：吴洁如 联系人：蔡晨

电 话：13347846767 电 话：18251516028/17552743818

传 真：/ 传 真：/

邮 编：/ 邮 编：/

E-mail：/ E-mail：849001397@qq.com

2024年08月 30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宿迁正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地  址： 宿豫区金沙江路四号桥南侧恒开滨河城东门面



联  系  人： 吴洁如

电  话： 13347846767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昆山市中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玉山镇前进西路1468号1201室

联  系  人： 靳小曼

电  话： 18251516028

电  子  邮  件： 1252608329@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2024-08-30T12:32:21+0800
	第5页(343.4026,535.3718)
	已检查


		2024-08-30T12:32:22+0800
	第1页(570,300)
	已检查


		2024-08-30T12:32:22+0800
	第2页(570,300)
	已检查


		2024-08-30T12:32:22+0800
	第3页(570,300)
	已检查


		2024-08-30T12:32:22+0800
	第4页(570,300)
	已检查


		2024-08-30T12:32:22+0800
	第5页(570,300)
	已检查




